第三章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
南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2026年公交车身广告宣传服务项目
二、项目预算
人民币10万元
三、项目采购人
南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
四、项目需求说明
1、为进一步提升医院知名度，有效宣传采购人医院的医疗特色、专业服务和独特优势，营造广泛的良好社会氛围。采购人特选择公交车身广告进行医院品牌及形象宣传（6路：1辆；10路：1辆），时间12个月。
五、服务要求
在南通市公交车身进行（6路：1辆；10路：1辆），以高画质的视觉效果展示信息，提升医院知名度，有效宣传采购人医院的医疗特色、专业服务和独特优势，营造广泛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六、合同履约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一年。合同到期后，如院方需求不变，且市场波动不大的情况下，如双方无异议，可续签两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七、服务标准
供应商的服务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国务院《广告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 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合同标的对知识产权有明确要求，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所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合同标 的相关的，无论以任何载体形式出现的工作成果，其知识产权均属于采购人所有。在未经采 购人许可情况下，供应商不得向任何与本项目合同无关的第三方提供相关资料、数据信息等， 以保护采购人商业秘密。如有违反，采购人有权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八、售后服务
1.车身广告的投放须经采购人审核确认。
2.供应商应当负责对所发布的车身广告画面进行日常的维护，并对此承担责任。
3.供应商负责办理广告发布的各类登记、审批手续，甲方及时履行其必要的配合义务。
4.供应商具有独立完成本项目的能力，严禁转委托，不得转包合同的全部或部分，如发现 乙方私自转包情形的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。
九、付款方式
【特别提醒】付款方式不接受负偏离及任何意图改变付款方式的意图表达，否则作无效 响应处理。
1.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合格发票后支付合同价款的50%。
2.合同标的履约服务全部实施完成后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合格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价款的50%,合同价款支付完毕。
